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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工程学院文件  

中石大京化工〔2016〕14 号 

化学工程学院学位分委员会 

关于学位申请和论文质量要求的决议 

（2016 年 6月 13 日通过） 

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经过化学工程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讨论，对

化学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申请和论文质量作出以下规定： 

1、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必须以前两名作者身份在正式期

刊上至少发表（含接受）论文 1 篇或者申请发明专利 1 个（有申请号），

且第一权利单位为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。未满足以上要求者，经导师申

请可以申请论文送审，但是学位论文必须匿名送 3 位专家评审。 

2、硕士答辩分组进行，答辩委员会对申请答辩论文给出通过、暂缓

通过、不予通过 3 种结论。结论为通过者直接提交院学位分委员会讨论学

位申请；暂缓通过者由学院学位分委员会集中组织答辩进行审查，做出是

否提交学位申请的决定；不通过者按照研究生学位管理规定修改论文，2

个月后重新组织论文答辩。 

3、每本学位论文（包括博士学位论文、硕士学位论文和学士学位论

文，下同）出错（错别字+错误表达+概念错误）率不允许超过万分之五。

出错率超出万分之五以上个数在 20 个以内者，要求必须对论文进行修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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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合格（错误率低于万分之三）后准予学位申请。出错率超出万分之五

以上个数在 20 个以上者，学位分委员会将不准予其学位申请。同时对于

指导教师按照由其本人指导的不符合要求学生的类型（博士、硕士）和个

数在第二年的招生中相应的减少招生指标。 

4、化学工程学院要求每年 5 月 15 日前，8 月 15 日前，11 月 15 日

前对所有要答辩的学位论文进行查重后方能提交答辩委员会。各部分重复

率最低要求如下：全文不超过 8%，文献综述章节不超过 20%，实体研究

内容章节不超过 6%。查重不合格者，不能提交相应季度的论文答辩。  

此规定自 2017 年开始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学工程学院（新能源研究院） 

学位分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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